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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586 号”文核准，烟台正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生物”、“发行人”或“公司”）2,000 万股

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承诺

在发行完成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保荐机构”）认为正海生物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antai Zhenghai Bio-Tech Co., 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秘波海 

公司住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衡山路 10 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 II、III 类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III 类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6）、III 类口腔科材料（6863）；从事 III 类植入材料和

人工器官（6846）、III 类介入器材（6877）、II、III 类：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

窥镜设备（6822）、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4）、口腔科材料（6863）、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5）、II 类：基础外科

手术器械（6801）、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3）、眼科手术器械（6804）、胸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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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7）、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09）、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6855）的批发业务。（以上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物科技、医药医疗领域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研发新型药物

及中药材；管理信息咨询；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生物再生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C35） 

电话号码：0535-6971993 

传真号码：0535-6971993 

电子信箱：ir@zhbio.com 

董事会秘书：陆美娇 

（二）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生物再生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三）设立情况 
正海生物系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烟台正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烟开项〔2015〕86 号）及山东省人

民政府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鲁府烟区字

[2003]2485 号）批准，由秘波海、Longwood、鼎晖维鑫等 7 名正海有限全体股

东作为发起人，以正海有限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取得了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600400015620），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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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海生物发起设立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秘波海 3,402.00 56.70%

2 Longwood Biotechnologies Inc. 1,188.00 19.80%

3 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4.80 7.08%

4 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00.00 5.00%

5 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5.20 4.92%

6 嘉兴正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0.00 4.50%

7 烟台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00 2.00%

合  计 6,000.00 100.00%

（四）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9,137,852.25 200,353,571.31 82,311,528.02 

流动资产 188,308,656.26 165,822,205.76 49,707,260.84 

非流动资产 70,829,195.99 34,531,365.55 32,604,267.18 

负债总额 30,977,371.21 20,950,765.76 18,688,465.17 

流动负债 19,825,892.31 13,341,676.68 8,248,411.57 

股东权益 228,160,481.04 179,402,805.55 63,623,062.8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150,622,517.67 128,132,520.57 105,304,734.73

营业成本 10,859,181.38 7,667,720.38 6,423,730.60

营业利润 44,636,794.12 40,033,965.53 31,673,834.21 

利润总额 53,643,332.40 50,171,012.05 39,369,080.42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5,470,111.00 42,492,178.21 33,660,49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1,078,996.04 37,114,535.20 28,739,7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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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49,897.71 45,739,642.12 30,791,512.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28,117.95 -5,700,310.32 -3,436,798.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70,000,000.00 -27,003,666.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278,220.24 110,039,331.80 351,047.8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9.50 12.43 6.03 

速动比率 7.17 11.91 5.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61% 10.13% 21.5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0 2.99 -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扣除土地使用

权等） 
6.11% 2.25% 1.72%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存货周转率 1.66 1.24 1.43

应收账款周转率 4.81 5.00 5.0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547.01 4,249.22 3,366.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4,107.90 3,711.45 2,873.9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5,760.98    5,360.74    4,338.30 

利息保障倍数 - - 43.2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44 1.83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82 0.76 -

5、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的财务状况 

2017 年 1-3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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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3.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266,862,025.34 259,137,852.25

流动资产 195,994,541.36 188,308,656.26

固定资产 22,991,681.05 23,296,906.42

负债总额 30,100,050.30 30,977,371.21

流动负债 19,460,629.35 19,825,892.31

股东权益 236,761,975.04 228,160,481.0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236,761,975.04 228,160,481.04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3 月 

营业总收入 36,634,261.86 28,607,952.32

营业利润 8,065,271.17 6,502,754.73

利润总额 9,071,079.12 9,102,488.31

净利润 7,779,602.87 7,710,795.9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79,602.87 7,710,795.97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3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12,254.04 1,998,741.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1,200.35 -410,536.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21,053.69 1,588,205.38

注：以上 2017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所处行业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稳定，亦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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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000 万股，本次发行 2,000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一）发行概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25.00%，网上发行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本次发行股份

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4、发行价格：11.72 元/股 

5、市盈率：22.9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3.80 元/股（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25 元/股（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加上募集资金净额，按发行后的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7、市净率：2.23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8、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的方式。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 20,000,000 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140,128,199,500

股，中签率为 0.0142726447%，有效申购倍数为 7,006.40998 倍。本次网上发行

余股 25,962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9、发行对象：符合资格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

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承销方式：余股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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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募集资金金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3,440 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7]第 3-00019 号）。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秘波海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7 年 11 月 16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在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将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减持公司股份将不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 10%；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本人在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

以市价进行减持。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

过公司发出相关公告。 

2、公司股东嘉兴正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7 年 11 月 16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

的公司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如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在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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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减持公司股份将不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3%；

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在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以市价进行减持。本

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发出相关公告。 

3、公司股东 Longwood Biotechnologies Inc.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本公司持有公司股票在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减持公司股份将不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5%；

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在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以市价进行减持。本

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发出相关公告。 

4、公司股东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本企业取得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2015 年 5 月 22 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

业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在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累积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0%；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在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以市价进

行减持。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发出相关

公告。 

5、公司股东烟台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本公司取得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2015 年 5 月 22 日）起三十



9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

司持有的公司股份。 

6、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秘波海、张文彩、林萍、

陆美娇、赵丽等 5 人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人股份；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

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申报离

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7 年 11 月 16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承诺持有公司的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行派生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行

相应调整）。 

7、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Qun Dong 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担任公司

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的 25%；本

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人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

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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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7年11月16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承

诺持有公司的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行派生股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正海生物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本次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8,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3、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占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4、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1、除本保荐机构因余股包销持有发行人少量股份外，本保荐机构或本保荐

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本保荐机构或本

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拥有

发行人权益，也未在发行人任职；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11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除本次证券发行的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

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根据发行人的委托，本机构组织编制了

本次申请文件，并据此出具本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书。 
（二）本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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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的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

信息披露等义务。 
（四）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人将按照

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

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人，本保荐人

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

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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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4301-4316）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19 楼 

保荐代表人 吴其明、阎鹏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3577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广发证券认为：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同意担任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的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请予批准。 

附：承销暨保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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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用于《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其明                阎  鹏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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